同意扣除核定使用面積之禁伐補償金切結書

    本人(土地所有人)       持有新竹縣      鄉      段     地號，地籍面積      公頃，因申請非都市土地原住民保留地興建住宅興辦事業計畫，土地規劃作建築使用之面積為0.033公頃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本人同意，若該筆土地另申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計畫，則於核定補償金額時，應一併扣除上述作為建築使用面積之禁伐補償金，特此切結。
此致
         新竹縣政府

具切結人
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電    話：
      


  中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